臺北市九十八年度國中小教育人員傳統文化及藝術教育研習計畫
一、依據：

1.教育部97年度「友善校園」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作業計畫。
2.臺北市97年度「友善校園」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。
二、目的：
1.紓解教師教學壓力，促進身心健康平衡並提昇工作效能。

2.推廣傳統文化及藝術教育，提昇教學文化內涵及協助學生發展。

三、研習日期：98年2月25日(星期三)至3月2日(星期一)任選一天，單一場次。
四、研習內容：觀賞神韻藝術團2009全球巡演

五、研習時數：3小時

六、研習地點：臺北市國際會議中心
七、指導單位：臺北市政府
八、承辦單位：臺北市東門國小
九、協辦單位：社團法人台灣明慧教育學會
十、參加對象：
國民中小學幼稚園教職員工；高中職校教職員工；大專大學教職員工；公務人員及一般民眾亦歡迎參加。

十一、報名方式：
請於98年3月6日前將報名表（如附件一）傳真東門國小輔導室，傳真號碼：02-2351-7673，或郵寄東門國小（臺北市仁愛路一段2-4號）輔導室彙整。
十二、本計畫呈請核准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
附件一：報名表九十八年度國中小教育人員傳統文化及藝術教育研習報名表
               (若不夠填寫，請自行影印，十分感激)      
	服務單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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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票根黏貼處



備註：1、報名人員可自行前往，午場下午13:30進場 晚場19:00進場
      2、報名方式：請傳真東門國小02--2351-7673，或郵寄東門國小（臺北市仁愛路一段2-4號）輔導室彙整
